
  

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

执行裁定书 
 

（2022）粤 0306执 3954号之二 

申请执行人深圳市泰安易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 9144030067001978XK，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

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 B 座 1103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陈炳谦。 

被执行人范露云，女, 汉族，1996 年 10 月 14 日出生，居

民身份证号码 431126199610147044，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

宝安区西乡大道大益广场 2栋 17座 16B。 

申请执行人深圳市泰安易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

范露云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公证处作出的

（2021）深龙华证字第 13293号公证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根据

公证书的内容，被执行人须支付申请执行人执行款人民币

1690440.20 元及利息、公证费人民币 2205.00 元、律师费人民

币 15000.00 元。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

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本院依法受理。 

在执行过程中查明，被执行人范露云名下位于深圳市宝安区

龙华镇中环路金庸阁二期 4 号楼 204 号房产[不动产权证号：粤

（2019）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075616 号]已由深圳市罗湖区人民

法院依法保全查封[查封案号（2021）粤 0303 执保 3214号]，查

封期限为三年，自 2021年 8 月 19 日至 2024 年 8月 18 日止，本

院已发函商请将上述房产移送执行，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已复

函同意移送执行。本院依法启动房产拍卖措施，经向深圳市中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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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法院鹰眼执行综合应用平台进行房产价格查询，上述房产评

估总价为人民币 4746108.15 元，确定拍卖保留价为人民币

4746108.15 元。因被执行人至今拒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

法律义务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、

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四百九十条、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六条规

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范露云名下位于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中

环路金庸阁二期 4 号楼 204 号房产[不动产权证号：粤（2019）

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075616号]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审  判  长    陈 锐 钊 

审  判  员    胡    娟 

审  判  员    刘 晓 丹 

 

二○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

 

书  记  员    赖 燕 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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